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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動議休會待續議案  

 
 你在 2010 年 7 月 2 日來信，要求我批准你在 2010 年
7 月 7 日舉行的立法會會議上，根據《議事規則》第 16(2)條動
議下述休會待續議案：  
 

“ 本會現即休會待續，以就本港一個多月內接
連發生多宗老鼠咬傷人事件，對公眾健康及

衞生構成的嚴重威脅及當局如何跟進進行辯

論。 ” 
 
 《議事規則》第 16(2)條規定，立法會主席如信納休會
待續的目的在於方便議員討論某項對公眾而言有迫切重要性

的問題，可准許動議該議案。  
 
 正如你在信中指出，老鼠是多種傳染病的傳播媒介，

被老鼠咬傷有可能感染各種嚴重疾病，對公眾健康及衞生安全

構成很大威脅。因此，我同意你提出的問題對公眾而言有重要

性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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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至於你提出的問題是否有迫切性，我在考慮這方面

時，參照了適用於處理同類議案辯論申請的考慮原則，即是︰  
 

(a) 如果不在有關議員指明的立法會會議上進行有關
辯論，會否產生一些無法逆轉的後果；及  

 
(b) 如果在該立法會會議上不就有關問題進行辯論，是

否在可預見的不久將來，立法會也不會就有關問題

進行辯論？  
  
 你要求提出進行辯論的問題是 “本港一個多月內接連
發生多宗老鼠咬傷人事件，對公眾健康及衞生構成的嚴重威脅

及當局如何跟進 ”。我理解你提出這問題是由於近日本港不同
地區均發生老鼠咬傷人事件，令市民擔心香港鼠患參考指數是

否飇升和街道的衞生情況。在細閱有關報導並考慮本港整體

生情況後，我認為鼠患問題並不是迫切至必須在 2010 年 7 月
7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就你提出的問題進行辯論；即使不在當天
進行辯論，也不會產生無法逆轉的後果，而議員亦不會失去就

此問題在立法會會議上表達意見的機會。  
 
 基於上述原因，我不能批准你的要求。  
  
   立法會主席  
 
 
 
 
 
 
 
  （曾鈺成）  
 
2010 年 7 月 6 日  
 
副本致：立法會所有其他議員   
 
 
 
 


